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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15 年 4 月 13 至 17 日 

各国在人口问题上的经验的一般性辩论：实现 

我们希望享有的未来——将人口问题纳入可持续 

发展，包括 2015年后发展议程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阿瓦兹发展服务中心提

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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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具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致力于在巴基斯坦认可并促进性与

生殖健康和权利的阿瓦兹发展服务中心(AWAZCDS-巴基斯坦)与巴基斯坦罗格斯

世界人口基金会，欢迎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主题“实现我

们希望享有的未来：将人口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包括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现在是各国该反思的时候了，因为制定新的发展承诺的过程最终通过了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994 年 9 月 179 个国家政府在开罗以协商一致

方式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标志着政府间关于人口、人权、

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开启了新的篇章。这项里程碑式

的协定承诺保护人权，高度重视生殖健康和权利；投资健康和教育；促进性别平

等；通过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来增强妇女和青年权能。在人发会议促成重大范

式转变以后，千年发展目标开创了发展优先事项的新时代。千年发展目标最初并

未以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取得的成果为基础，而是试图通过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

目标 5b“普及生殖健康”来纠正最初排斥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的现象。 

 对这些框架和近期对 2015 年后发展框架的磋商过程进行的独立审查认为，很

多领域的进展不平等而且分散，同时出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很多人继续生活在歧

视和不平等的环境中，并未实现所有人的人权。性别平等目标看起来仍旧难以实现，

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仍然影响着数百万人。最具优越性和最被边缘化的人群之间仍

然存在巨大、持久的差距，特别是在获取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和服务方面。 

 在巴基斯坦，人口的 65%由青年组成，这表明假设政府表现出政治领导力并

确保遵守《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巴基斯坦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兴国家。

我们要利用巴基斯坦青少年的潜力，他们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是今后可持

续发展的主要资源。 

 但是，青年及其需求一直受到社会排斥。认为未满 18 岁的男孩和女孩“太

年青”，不需要性与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这种看法忽视了现实和环境因素，妨

碍青年获取他们保护自己免于虐待、剥削和疾病而需要的实用知识和技能。他们

继续背负着性与生殖健康负担，这种情况又反过来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性暴力和性

剥削、意外怀孕、不安全堕胎和性传播感染、孕产妇发病和死亡的侵害。这些是

青年性格的形成时期，缺乏必要的信息和服务会转化为不健康的行为以及继而在

迷茫中步入成年。 

 在巴基斯坦，妇女和女童最普遍的受害形式与她们的性与生殖健康有关，最

常见的侵犯妇女和女童权利行为是侵犯其性与生殖权利。妇女和女童的决策有

限，人生选择受约束；避孕普及率也极低，尤其是已婚青年；她们无力满足生计

要求，常常遭到家庭暴力。根据《2013 年巴基斯坦人口保健调查》，年龄在 15

到 49 岁之间使用任何避孕方式的妇女只有 35.4%；《2007 年巴基斯坦人口保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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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显示，孕产妇死亡率为每 100 000 例死亡 276 人。根据旁遮普福利部和社会

福利部开展的研究，约 42%的妇女表示暴力是其家常便饭。据估计，70%至 90%

的妇女曾遭受家庭暴力，每两小时约有一名妇女遭到强奸。如果妇女和女童的性

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受到侵犯造成的根源得不到解决，就无法扭转这种令人怵目惊

心的局面。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和进一步行动的承诺继续促进青年和妇女

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这项事业。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关于 2015 年后的综合报

告并未明确提及人发会议业务审查的成果令人遗憾。另外，综合报告在提到巴基

斯坦时提出了严重关切。该文件提到妇女的生殖健康和权利，但未提及青少年的

生殖健康和权利。此外，该文件也没有提及妇女和青年的性健康问题。因此，就

巴基斯坦而言，必须保留作为开放工作组成果文件两项目标(健康和性别)组成部

分的性与生殖健康和生殖权利，并通过将性权利纳入 2015 年后发展框架来加强

这项权利，这一点非常重要。 

 尽管 2015 年后框架将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制定目标的工作将在国家层面进

行。因此，我们要求为巴基斯坦制定的国家目标必须把主要重点放在青年和妇女

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上。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a) 联邦和省批准与执行高质量的基于证据和生活技能的教育方案，这些方

案为每个具体年龄段的相关校内外青年提供有关性行为、性别平等、人权、关系

以及性与生殖健康的准确信息。 

 (b) 在巴基斯坦各省制定保护妇女和增强妇女权能的立法，包括禁止童婚、

家庭暴力和其他有害传统习俗的法律。 

 (c) 在联邦和省政府的正式和非正式健康结构中纳入妇女和青年的性与生

殖健康需求。 

 


